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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自 然 资 源 厅

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控制性详细规划

数据整合、汇交和强化“一张图”管理工作

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、厅有关事业单位：

为进一步强化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管理工作，根据

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

的若干意见》、《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国土

空间规划体系建设并监督实施的意见》和《自然资源部办公

厅关于开展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建设和现状评估工作的

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19〕38 号）要求，加快推进控制性

详细规划数据整合、汇交和“一张图”管理工作，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建设和实

施监督信息系统功能评定相关工作要求精神，将控制性详细

规划数据纳入“一张图”并通过评定是报批市县国土空间总

体规划的前提条件，各地应开展将依法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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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数据纳入“一张图”管理工作，为强化规划实施监督提供

依据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方案制定

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根据现有工作基础和各地实

际情况，按照“多规合一”要求制定控制性详细规划数据整

合、汇交方案，归集下辖县、市、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数据，

纳入市级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管理信息系统，构建控制性

详细规划“一张图”。归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数据除了应包

含地块使用性质、控制指标等法定规划内容外，还应包含规

划名称、批准文号、批准时间等管理审批信息。

（二）数据整合与汇交

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按照所在地市级控制性详细

规划数据整合、汇交方案和相关工作要求，于 2021 年 12 月

底前将本行政区范围内已批准且现行有效的所有控制性详

细规划数据进行整合，纳入相应市级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

管理信息系统，并做好与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信息系

统的互联互通。各级规划数据生产单位和部门负责数据的真

实性、完整性、一致性。省厅将于 2021 年 12 月开始开展数

据调取和监督工作。

（三）数据更新与留痕

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批准前，原则上不再新编现行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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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下的控制性详细规划，现有控制性详细规划确需修改的，

各地要严格把关、科学论证。本通知印发之日起批准的控制

性详细规划，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在规划批准后 10 个

工作日内将规划数据纳入市级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信息

系统，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负责数据审核与更新入库工

作，同时保留原有规划数据作为历史数据留痕管理。规划数

据通过审核入库后，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将规划更新信

息自动推送至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管理信息系统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高度重视，采取有力措施，确

保按时保质完成数据整合、汇交工作。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

门要做好协调和监督工作，严把时间节点，测评数据质量。

我厅将根据各地数据整合、汇交工作进度和成果质量情况进

行监督指导。

浙江省自然资源厅

2021年8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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